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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表示在婚姻家庭法律关系中的适用——以《婚姻家

庭编司法解释（二）》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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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对婚姻家庭法律关系中意思表示的认定与适用作出细化规定，但在

实践中仍面临意思表示真实性与家庭伦理冲突、形式要件与实质自由平衡等难题。本文通过梳理司法解释二的核

心条款，结合典型案例分析，揭示婚姻家庭领域意思表示的特殊性，并比较研究其他国家相关法律，区分身份行

为与财产行为的效力规则，并通过类型化裁判规则实现意思自治与公序良俗的价值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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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确立了“婚姻自由”“家庭

自治”原则，但家庭关系的伦理性与身份性使意思表示

的适用异于一般民事法律行为。在民法体系中，意思表

示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其在婚姻家庭法律关

系中的适用呈现出独特的复杂性。婚姻家庭关系不仅涉

及财产利益，还涉及身份关系、情感因素以及社会伦理

等诸多方面。2025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司法解释（二）》[法释

{2025}1号，以下简称《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

的出台，婚姻家庭编作为民法典的一编，不可避免地涉

及与民法典其他各编的适用衔接、关联交叉，为意思表

示在婚姻家庭领域的适用提供了新的解释路径和规则

指引，但同时也引发了诸多理论与实践的争议。本文试

图通过对司法解释中相关规定的深入剖析，探讨意思表

示在婚姻家庭法律关系中的特殊适用规则及其背后的

法理基础。

1 意思表示的基本理论及其在婚姻家庭法中的

特殊性

1.1 意思表示与婚姻家庭关系的伦理属性

家庭是由一定范围内的亲属以共同生活为目的构

成的亲属团体。家庭伦理指养老育幼，夫妻一体，匡扶

幼弱等约束和规范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道德理念。恩格

斯说：“父亲、子女、兄弟、姊妹等称呼，并不是单纯

的荣誉称号，而是代表着完全确定的、一场郑重的相互

义务，这次额义务的综合构成这些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实

质部分。”

区别于财产行为的“意思主义”，在婚姻缔结过程

中，意思表示的真实性不仅取决于双方的自主意愿，还

受到社会习俗、家庭压力等外部因素的制约，这种意思

表示的“自主性”如何认定，成为司法实践中的难题。

1.2 意思表示的相对性与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性

婚姻家庭关系中的意思表示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具

有一定的动态性。离婚冷静期制度的生效，允许夫妻双

方在一定期限内对离婚的意思表示进行重新思考和调

整从而维持家庭及社会的稳定发展。关于审查期限，

1994年《婚姻登记条例》中曾有规定，后取消。设置一

个月的审查期目的有两个：一是保障婚姻登记机关能够

从容审查；二是给离婚当事人给一个冷静期。这种动态

性与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性之间需要通过法律规则进

行平衡，以确保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性和当事人的自主

意愿都能得到充分的保障。

婚姻家庭关系中的意思表示具有相对性，即其效力

和解释受到婚姻家庭关系整体稳定性的制约。比如，夫

妻之间的财产约定虽然基于双方意思表示，但其效力可

能因涉及家庭共同利益或第三人（债权人）的利益受损

而受到限制。

1.3 意思表示与身份关系的紧密联系

夫妻之间的财产约定是否会受到身份关系的影响，

在学界长期存在争议。在婚姻家庭关系中，意思表示的

内容和效力可能受到身份关系的限制。在现实生活中，

夫妻之间的赠与行为，这种行为虽然基于双方的意思表

示，但其内容如果涉及夫妻共同财产的处分，可能需要

考虑婚姻关系的存续状态和家庭利益以及债权人利益

的保护。这种身份关系对意思表示的限制，使得婚姻家

庭关系中的意思表示不能完全按照普通民事法律行为

的规则进行处理。

为了保护婚姻家庭关系中的身份关系，法律往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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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了特殊的保护机制。《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明

确规定，夫妻一方的债权人有证据证明离婚协议中财产

分割条款影响其债权实现，请求撤销相关条款的，法院

应综合考虑共同财产整体分割及履行情况、子女抚养费

负担、离婚过错等因素，依法予以支持。这种特殊保护

机制体现了法律对婚姻家庭关系中身份关系的重视，确

保意思表示的适用不会对身份关系造成不当影响。

2《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对意思表示的

具体规定分析

3.1 意思表示真实性的强化审查

针对司法实践中频发的以虚假意思表示虚假离婚

避债行为，《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第三条创设了

此类案件中对于债权人的权益保障机制,明确夫妻双方

恶意串通签订的离婚财产分割协议，若损害债权人合法

权益，相关条款被认定为无效，也就是说，自始不发生

法律效力。这一制度设计体现了婚姻家庭案件的司法活

动从形式审查走向实质正义的转型。

在夫妻一方通过离婚转移房产至另一方名下的案

例中，若债权人能证明该行为损害其债权，法院可撤销

相关条款，恢复债务清偿能力，但一旦离婚不管离婚是

由是否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都认定为有效，一方以

双方意思表示虚假只是为了讨债而离婚为由请求确认

离婚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在夫妻共同财产分

割方面进行了细化，特别是在父母为子女婚后购房出资、

夫妻间给予房产等具体案件中，不再作“一刀切”的规

定，而是结合个案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考量作出公平公

正的“活”判决。

3.2 身份行为中意思表示的特殊性

《婚姻家庭便司法解释（二）》第二条明确登记离

婚后不得以“虚假意思表示”为由主张离婚无效，强化

身份行为的稳定性。即使双方协议离婚时存在情绪化冲

动，法院亦不支持事后反悔，以维护婚姻登记的公信力，

不得随便登记离婚且随便以意思表示不真实为由申请

撤销离婚。

该《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第五条对夫妻间房产赠

与行为采用目的解释规则，结合婚姻存续时间、共同生

活贡献等因素确定补偿数额。婚前房产“加名”后离婚，

若婚姻存续时间较短且接受方无重大贡献，法院可能判

决房屋归原所有人，仅需象征性补偿。虽然婚前房产“加

名”是房屋所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但考虑到人性的冲

动及财产的归属，离婚时要综合考虑实际情况作出不只

看形式，望深处看实质情况的判决。

2.3 价值冲突的衡平机制

本解释第七条则通过否定违反忠实义务的赠与效

力，实现“个人财产权”与“婚姻伦理”的平衡。在丈

夫赠与第三者的案例所涉及到的财产即使未损害配偶

知情权也是支配权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仍因违背公序良

俗被判为无效法律行为。

要多方面对未成年子女权益进行维护，确保其在家

庭关系变动中能得到妥善的保护和关怀。其一，离婚财

产分割与子女抚养费，夫妻一方的债权人若有证据证明

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条款影响债权实现，请求撤销相关

条款时，法院会综合考虑夫妻共同财产整体分割及履行

情况、子女抚养费负担、离婚过错等因素，依法判定是

否支持，以此保障子女抚养费能正常支付，不被不合理

的财产分割影响;其二，同居关系财产分割考虑子女因

素，在双方均无配偶的同居关系析产纠纷中，对共同出

资购置的财产或其他无法区分的财产，除按出资比例外，

还会综合考虑有无共同子女等因素进行分割，保障有共

同子女的情况下，子女权益在财产分割中得以体现；其

三， 优先考虑直接抚养，离婚诉讼中，父母均要求直

接抚养已满两周岁未成年子女，若一方存在实施家庭暴

力、有赌博吸毒等恶习、重婚与他人同居或抢夺、藏匿

未成年子女等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形，法院按照最

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优先考虑由无过错方（另一方）

直接抚养：其四，父母一方或其近亲属抢夺、藏匿未成

年子女，另一方可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或人格权

侵害禁令，法院依法支持；其五，父母双方以法定代理

人身份处分用夫妻共同财产购买并登记在未成年子女

名下的房屋后，又以损害未成年子女利益为由主张该民

事法律行为无效的，法院不予支持，这有效的避免了父

母随意否定房屋处分行为，影响交易稳定和子女权益。

3 比较法视角下的启示

3.1 身份行为效力规则的差异化借鉴

德国家庭法对身份行为采取严格的形式要件与实

质真实审查。《德国民法典》第 1314 条明确规定因重大

误解可撤销婚姻，但要求当事人必须在发现误解后1年

内主张。对比中国司法解释二第 2条“登记离婚后不得

以意思表示虚假主张无效”，可见中国更侧重婚姻登记

的稳定性，但可能忽视实质真实救济。未来可参考德国

模式，增设“重大误解撤销权”并限定行权期限，平衡

登记公信力与个案正义。

日本司法实务中，家务劳动、育儿贡献等非经济投

入可通过“家务补偿系数”折算为财产分割比例。网络

统计数据显示，东京高等法院在 2023 年某离婚案中，

将女方 20年家务贡献折算为房产价值的 30%。中国司法

解释二第 5条虽提出“对家庭贡献大小”的考量，但缺

乏量化标准。可引入日本经验，通过司法解释细化“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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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权重表”，明确家务时长、子女抚养参与度等指标的

计算规则。

3.2 财产关系调整中的价值平衡

美国部分州通过《家庭伴侣法》承认长期同居关系

的财产分割权，如加州要求同居满 5年可参照婚姻规则

分割共同财产。中国司法解释二第 4条仅调整“双方均

无配偶的同居关系”，对婚外同居仍持否定态度。未来

可借鉴美国“事实关系”理论，对稳定同居关系（如共

同生活 10 年以上）赋予有限财产权利，同时避免冲击

一夫一妻制根基。

德国法院在离婚财产分割中，严格审查父母赠与的

真实意图：若购房时明确资助子女个人，则排除配偶分

割权；若未明示，则推定具有“家庭共同体目的”，需

按贡献比例补偿。中国司法解释二第 8条虽区分全额出

资与部分出资，但未明确“赠与目的”的举证责任。可

引入德国规则，要求主张个人财产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

否则推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3.3 子女利益保护机制的创新融合

英国家事法院在抚养权纠纷中采用 16 项“子女最

佳利益”评估指标，包括情感依赖、教育连续性、反家

庭暴力记录等，并通过社区报告辅助裁判。

《法国民法典》第 373-2-6条规定，抢夺未成年子

女的一方可能被剥夺监护权，并承担刑事责任。中国司

法解释二第 12 条虽将抢夺行为作为抚养权分配的不利

因素，但未规定独立制裁措施。可增设“行为禁令”与

“强制教育令”，对屡犯者限制探望权或处以罚款。

3.4 公序良俗适用的边界厘定

日本最高法院在“婚外赠与无效”案件中，要求法

院综合考量赠与金额、婚姻存续时间、配偶知情程度等

因素，避免一概无效。网络统计数据显示，2022 年某案

中，法院认定小额节日赠与不违背公序良俗。中国司法

解释二第 7条直接否定所有违反忠实义务的赠与效力，

做出了更严格的规定。

美国部分州实行“离婚教育课程”替代固定冷静期，

要求夫妻完成冲突调解、子女抚养规划等课程后方可离

婚。中国司法解释二第 15条规定的 30日冷静期，虽然

有规定但可参考美国模式，增设“实质冷静程序”，要

求双方提交子女抚养方案或财产分割协议草案，否则不

予受理离婚申请。

4 结论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对意思表示

真实性的审查呈现出“身份行为从严、财产行为从实”

的分层逻辑。在身份行为领域，为维护婚姻关系的稳定

性，司法解释严格限制以“意思表示不真实”为由否定

身份效力；而在财产行为领域，则通过强化实质审查遏

制虚假合意。这种分层机制既体现了对婚姻家庭伦理的

尊重，也兼顾了交易安全的保护。例如，在“假离婚购

房”案中，法院虽承认离婚登记的效力，但通过对财产

分割条款的公平性审查，间接矫正了当事人滥用意思自

治的行为。

婚姻家庭法中的意思表示问题，本质上是“个人主

义与家庭主义”的价值冲突在司法场域的投射。本文所

讨论的司法解释（二）通过规则设计初步实现了“伦理

入法”，但其成功实施仍需依赖社会共识的支撑。未来

立法应进一步厘清以下关系：一是身份行为中“稳定性”

与“真实性”的优先顺位；二是财产分割中“贡献”与

“登记”的效力层级；三是子女利益保护中“国家干预”

与“家庭自治”的平衡尺度。唯有在规则完善与价值共

识的双重推进下，婚姻家庭法中的意思表示制度才能真

正实现“自由而不失秩序，温情而不乏理性”的法治理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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